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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一创投行”）作

为金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简称“金辉集团”或“发行人”）2019 年面向

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（第二期）的受托管理人（以下简称“受

托管理人”），持续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。根

据《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》、《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

准则》等相关规定及《受托管理协议》的约定，现就上述债券重大事

项报告如下： 

发行人于 2020 年 5 月 15 日发布了《金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、

监事发生变动的公告》，就金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、监事发生变

动的公告。具体内容如下： 

“ 

一、人员变动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原相关人员任职情况，变动原因。 

1、董事会人员任职情况，变动原因 

2019 年 4 月 30 日，葛明先生因个人原因无法继续担任公司独立

董事相关职务，向公司董事会提交辞职报告。 

2019 年 12 月 17 日，陈轼先生因个人原因无法继续担任公司独立

董事相关职务，向公司董事会提交辞职报告。 

2020 年 4 月 10 日，张化桥先生因个人原因无法继续担任公司独

立董事相关职务，向公司董事会提交辞职报告。 



2020 年 4 月 15 日，董晟先生因个人原因无法继续担任公司董事

相关职务，向公司董事会提交辞职报告。 

由于独立董事辞职将导致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人数低于法定比例

要求，根据《公司章程》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在补选出的独立董

事就任前或《公司章程》修订前，独立董事依规继续履行独立董事相

关职务。 

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人员变动的议案后，公司董事会组

成人员由 9 人，即林定强、林宇、陈朝荣、黄俊泉、林茂祺、董晟、

葛明、陈轼、张化桥变更为 5 人，即林定强、林宇、陈朝荣、黄俊泉、

林茂祺。 

2、监事会人员任职情况，变动原因 

2020 年 4 月 15 日，周长亮先生因个人原因无法继续担任公司监

事相关职务，向公司监事会提交辞职报告。 

由于监事辞职将导致公司监事会监事人数低于法定比例要求，根

据《公司章程》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在补选出的监事就任前，监

事依规继续履行监事相关职务。 

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监事会人员变动的议案后，公司监事会组

成人员由周长亮、郭艳芳、郑祥关变更为董晟、郭艳芳、郑祥关。 

（二）相关决定情况。 

2020 年 5 月 13 日，公司召开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，审议



通过《关于修改<金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>的议案》、《关于同意葛

明、陈轼、张化桥、董晟辞任公司董事并调整董事会成员人数的议案》

及《关于同意周长亮辞任公司监事并选举董晟为公司监事的议案》。

同意修改《金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，同意修改公司章程第五章

第九十九条为“董事会由 5 名董事组成。董事会设董事长 1 名。”，公

司董事会不再设独立董事。同意葛明、陈轼、张化桥、董晟辞任公司

董事，该等董事辞任后公司将不再设立独立董事，公司将不再补选新

的董事，第二届董事会将由剩余 5 名董事组成，分别为林定强、林宇、

陈朝荣、黄俊泉、林茂祺。同意周长亮辞任公司监事并选举董晟为公

司监事，第二届监事会将由董晟、郭艳芳、郑祥关组成。 

公司将依照法律法规办理本次董事、监事变更及《公司章程》修

改的工商变更登记或备案手续”。 

二、影响分析 

公司本次董事会人员结构的调整，不会对公司日常管理、生产经

营及偿债能力产生不良影响，亦不会对公司董事会、监事会决议有效

性产生影响，变动后公司治理结构符合法律规定和公司章程规定。 

” 

一创投行作为金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

开发行公司债券（第二期）的受托管理人，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人的

利益，履行受托管理人职责，在获悉相关事项后，就有关事项及时与

发行人进行了沟通，督促发行人尽快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履行信息披露



义务，并根据《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非

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挂牌转让规则》、《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

则》等相关规定以及上述公司债券《受托管理协议》的约定，出具本

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。 

一创投行将严格按照《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》、《募

集说明书》及《受托管理协议》等规定和约定履行受托管理人职责，

持续密切关注发行人对上述公司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

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，督促发行人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

务，切实保障全体债券持有人的权益。 

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相关事项，请投资者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

断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
  



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金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临时受托管理事

务报告》之盖章页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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